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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房屋买卖或租赁中发生法律纠纷； 您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亮起红灯； 您在劳动维权时遭遇困惑……

当您需要法律上的专业指点， 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 请给我们来信。 “我要找律师” 栏目特意为您搭建起寻觅律

师的桥梁， 只要您将求助事项详细写下来， 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提供什么帮助， 然后通过邮寄或者电子邮件传递给我们， 我们

将免费为您刊出。 请在来信或者电子邮件中注明您的详细联络方式， 以便律师及时和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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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求助者提供咨询、 帮助或代理诉讼的律师， 可直接与 《律师周刊》 联系。

《律师周刊》 将及时刊登律师提供的咨询。

无论是求助者还是律师， 都可通过来信或电子邮件与 《律师周刊》 联系。

来信请寄：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4 楼 《上海法治报》 “我要找律师” 栏目， 邮编 200032。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lszk99＠126.com； 也可扫右边的二维码关注 “法律服务” 栏目， 并提出咨询。

为买房假离婚，咨询法律风险

我和妻子是 2009 年

登记结婚的， 双方名下都

有房子， 我想以我妻子的

名义再买一套房子做投

资， 为了享受首套购房优

惠政策， 我们想假离婚，

买完房后再复婚。

请问为了买房假离婚

有效吗 ？ 会有什么风险

吗？

———李先生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律师回复如下：

首先 ， 通常所说的

“假离婚” 是指当事人在

并不是真实想要结束婚姻

关系的意思基础上， 为了

实现某种目的而实施的一

种暂时登记离婚， 待目的

实现后再复婚的行为。 但

是， 法律上并没有 “假离

婚” 这一说， 一旦离婚经

民政局备案并颁发离婚

证， 那么离婚的事实就成

立且具有法律效力， 原来

的婚姻关系归于消灭。

“假离婚” 存在很大

的风险。 一方面， “假离

婚” 可能假戏真做， 导致

家庭破裂 ， 财产遭受损

失 。 因为夫妻双方一旦

“假离婚”， 用于买房的钱

等财产就由离婚前的共同

财产变成了一方的个人财

产， 另一方当事人就很难控

制该部分财产。 一旦一方不

愿意复婚， 因离婚带来的财

产损失将无法挽回。

另一方面， 即使离婚后

又复婚， 仍可能造成财产上

的损失。 因为结婚前双方各

自拥有的财产属于个人财

产 ， 不认定为夫妻共同财

产。

如果购买房产的一方不

同意变更登记， 另一方将承

担很大的损失。 因此， 夫妻

双方以这种所谓 “假离婚”

的方式来获取房贷优惠存在

很大法律风险。

资料图片

婚内对外赠与， 能否主张无效

我丈夫在网上认识了

王某， 两人在网上聊天暧

昧， 我丈夫陆续给她转账

了 100 万余元， 我可以要

回这些钱吗？ ———刘女士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的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归

夫妻共同所有， 夫妻对共

同财产 ， 有平等的处理

权。 据此， 夫妻之间没有

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

夫妻任何一方通过合法途

径获得的财产都是夫妻共

同财产， 夫妻双方对于共

同财产有平等的管理和处

分的权利。

“平等的处理权” 主

要是指因日常生活需要而

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

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因非

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

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的，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

得一致意见。

因此， 如果你丈夫没有

经过你的同意下擅自将夫妻

共同财产中的 100 万余元赠

与王某， 该行为侵犯了你的

合法权利， 你可以主张该赠

与行为无效， 要求王某返还

财产。 而且王某取得该财产

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 不

能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

当然， 如果你丈夫赠与

的财产是其个人财产， 你就

无权干涉， 也不能要求王某

返还财产。

我签订了一个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现在工程施

工完成也验收合格了， 合

同约定工程进度款在双方

结算完成后 10 日内支付，

但是我给发包人发结算文

件 ， 对方一直不配合结

算。

请问律师， 碰到这种

情况我该怎么办？

———张先生

贵州贵达（上海）律师

事务所廖立律师回复如
下：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百五十九条规定： 附条件

的民事法律行为， 当事人

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

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

已经成就； 不正当地促成

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

成就。 本案中， 你可以向

法院起诉， 并将你积极进行

结算的证据 （如通过微信发

给对方结算文件的聊天记

录） 等提供给法院， 主张对

方不配合结算属于 “不正当

地阻止条件成就”， 此时法

院一般会认定付款条件已成

就。 如果工程价款因对方不

配合结算无法确定， 可依法

要求工程价款司法鉴定予以

明确。

对方拖延结算， 应当如何维权

承租公房存在居住和

非居住混合的状况， 请问

非居住部分的征收利益如

何分配？

———钱先生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
所周洪波律师回复如下：

公房非居住部分的征

收补偿利益分为两部分：

与经营有关的部分和与房

屋面积有关的部分。

首先， 营业执照持有

人能在被征收的公有房屋

内注册营业执照并进行经

营， 与共同居住人让渡其

居住部位面积有关。

其次， 非居部分的征

收补偿利益既包括对营业

执照持有人不能在此继续

经营的补偿， 也包括对房

屋共同居住人失去部分房

屋居住用途的补偿 。 因

此， 共同居住人有权分得

非居部分的征收补偿利

益。 与经营者有关的部分

属于经营者的专属补偿，

应归营业执照持有人或实

际经营者独有。 与房屋面积

有关的非居部分的征收补偿

利益则应由营业执照持有

人、 实际经营者与同住人共

享。

认定非居住面积的时间

节点是： 2001 年 11 月 1 日

前， 公有居住房屋作为经营

场所并领取营业执照； 2001

年 11 月 1 日以后， 没有经

过房管部门批准的， 不认定

为非居住面积。

如权利人无法协商一

致， 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公房用于经营， 补偿如何分配

婚后父母赠与，是否共同财产

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

就登记结婚了。 结婚后， 公婆用自己

的积蓄全款支付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登记在我丈夫的名下。 请问这套房子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贾女士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王丹丹律师

回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当事人结婚后， 父母为双

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依照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民

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

规定的原则处理。” 《民法典》 第一

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则规定，

“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继承或者受赠

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

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 ，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的财

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此可见， 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父母赠与的财产在没有指定只归一方所

有的情况下，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

明确表示赠与给一方的， 就不应视为夫

妻共同财产。 婚后一方父母全款出资为

子女购买房屋， 且该房屋只登记在其子

女名下， 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中房子

登记在你丈夫名下， 且系父母全款出资

购买， 应当认定是赠与你丈夫个人的财

产，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从事搬运工作，咨询安全问题

我们公司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

合同， 要求他们派人到我们公司进行

搬运工作， 现场听从我们的指挥， 搬

运我们的货物。 请问我们是否要与人

力资源公司的作业人员签订安全生产

协议？ ———黄先生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朱静亮律师

回复如下：

《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 规

定生产经营项目、 场所发包或者出租

给其他单位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

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 或者在承包合同、 租

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 所以， 如果贵司是将搬运工作作

为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对方的话， 那

么应该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如果你们公司是将任务告诉对方

的联系人， 由对方自行安排人手进行

工作， 由于你们公司并不直接管理现

场工作人员， 就需要与对方签署安全

生产工作协议， 向对方明确表达你们公

司对于安全生产的工作要求， 并由对方

负责人员对下属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状

况进行管理， 以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但是现在你们公司的模式是直接要

求人力资源单位的外派人员到公司， 由

你们公司作为管理主体安排人员进行工

作， 你们公司对工作人员有直接管理的

权限， 不需要通过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

人进行管理。 因此， 我个人判断人力资

源公司与贵公司的关系并不是承发包关

系， 而是劳务派遣关系， 即由人力资源

公司派遣劳动者到你们公司， 由你们直

接使用被派遣劳动者进行作业。

根据 《安全生产法》， 生产经营单

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 应当将被派遣

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

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因此你

们不应该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

协议， 而是应将被派遣劳动者作为本单

位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的安全管理。

借用资质签约， 应否折价补偿

我要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 但

是我没有相应的施工资质， 发包人让

我借用 A 公司的资质和他签约， 工

程实际上由我负责施工。

现在我方已经施工完毕， 但是发

包人不向我支付工程款。

请问我能否要求发包人对施工工

程折价补偿？

———徐先生

贵州贵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廖立

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第七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

效， 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 可

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

补偿承包人。

首先， 关于合同主体问题， 虽然

案涉合同是以 A 公司名义与发包人

签订的， 但是本案中发包人明确知道你

们是借用 A 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 ，

在此情况下仍然签订了施工合同， 此时

发包人与你们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关系。

因此， 只要你们施工的工程已验收

合格， 你们就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发

包人参照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

偿。

根据 《民法典》 第七百九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且

建设工程经验收不合格的， 按照以下情

形处理： （一） 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验

收合格的， 发包人可以请求承包人承担

修复费用； （二） 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

验收不合格的， 承包人无权请求参照合

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发包人对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

损失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工程合同无效， 能否要求结算

我最近与一家施工单位签订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但是由于发包方没

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导致主

合同无效。

现在发包方表示， 由于主合同无

效， 因此后续签订的结算协议也无

效， 要求重新进行结算。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下结算协议

有效吗？ 我该如何维权？

———薛先生

贵州贵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廖立
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 第五百六十七

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不影响

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司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结算协议是

独立于主合同的， 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

效。

而且， 即使将结算协议认定为主合

同的补充协议， 结算协议作为独立的清

理和结算条款也仍然是有效的， 双方应

当按照协议履行。

因此， 只要你们的工程已经验收合

格， 就可以要求发包方按照结算协议支

付工程款， 他主张重新结算是没有依据

的。 如果对方坚持合同无效， 你们可以

聘请律师起诉。

安全管理人员， 能否约定共用

我们公司的分公司和兄弟公司都

在外地的同一个园区， 因此公司方面

希望通过双方协商约定的方式， 共用

人事、 安全管理等人员， 以节省相关

成本。

请问律师， 这样做是否可以？

———郭先生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朱静亮律师
回复如下：

根据 《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四条

规定， 矿山、 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

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

储存、 装卸单位，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

位， 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 应当设

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应当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责令限期改

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

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据安全生产法释义， 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是指在生产经营单位中专门

负责安全生产管理、 不再兼任其他工作

的人员。

根据 《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人员安

全资质达标导则 （试行）》， 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需正式任命， 专门从事本企

业安全管理工作， 一般不得兼任或兼职

其他工作。

法律上并不承认所谓 “兄弟公司”，

因此你们公司这种使用兄弟公司安全管

理人员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是不合法

的。

因此， 建议你们根据法律规定和自

身情况， 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以避免违反法律规定而导致的风

险。 公房承租人已经死

亡， 动迁时签约代表如何

产生， 享有哪些权利？

———刘女士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

所周洪波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相关规定， 若房

屋征收范围内公有居住房

屋 （下称 “公房”） 承租

人户口迁离本市或死亡，

可以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者

有多人的， 房屋征收决定

作出前， 当事人之间未能

就确定承租人协商一致，

或者未提出变更申请的，

按以下规定确定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 房

屋征收部门可以提请房屋

征收评议监督小组组织协

商确定签约主体； 监督小

组应召集当事人进行协

商， 同时通知公房出租人

或其委托的管理人到场。

当事人可以协商一致确定签

订主体， 否则由监督小组提

出确定签约主体的建议。 公

房出租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

根据规定在 15 日内书面确

定承租人后， 通知当事人和

房屋征收部门， 确定的公房

承租人作为签约主体。

该签约主体的权限仅限

于代表被征收户签订征收补

偿协议等， 并不能据此身份

获得征收补偿利益。

承租人已死亡， 征收由谁签约

周洪波（合伙人、 律师）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 2号光明金融大厦 15 楼

咨询电话： 13671665677 

zhouhongbo365@126.com

安全生产培训，能否电子签到

我们公司对从业人员的三级安全

生产培训未采用纸质版签名， 而是采

用电子版签名， 这样有法律效力吗？

———陈先生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朱静亮律师

回复如下：

《安全生产法 》 第二十八条规

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

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熟悉有

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

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知悉自身在安

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未经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 不

得上岗作业。

贵司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培训， 但

是无纸质版签到记录， 仅有电子版签

到记录。 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 大概率

是运用手机 APP 等方式进行签到。 这

样不排除政府部门进行安全检查时， 要

求贵公司证明是该员工本人， 而不是其

他人借用员工的手机账号密码进行了签

到。

当然， 随着线上培训签到的普及，

确实也不能完全排除通过手机端进行培

训的便利。 因此， 我建议贵公司可在

APP 登录时进行一定的设置 ， 比如要

求员工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进行登录，

并在培训过程中采用点名答题等方式，

确保是员工本人全程参与培训。

当然， 贵公司还要在员工手册上明

确， 该培训系统仅能由员工本人登录，

任何人不能代替登录， 否则公司将对员

工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 这样相对来

说， 可以增加一点贵公司培训中电子签

到的证明效力。

廖立（合伙人、 律师）

贵州贵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333 号金融广场 12 楼

咨询电话： 15618143202 

928301087@qq.com

王丹丹（合伙人、 律师）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28 号久事大厦 23 楼

咨询电话： 15221609228

wangdandan@rilawfirm.cn

请问哪些人享有本市

公房的征收补偿利益？

———胡小姐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

所周洪波律师回复如下：

公房又称 “承租房”

或 “使用权房”， 享有本

市公房征收补偿利益的人

员有承租人和同住人， 承

租人已移民国外而注销户

口或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

除外。 一般情况下， 需要

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至拆

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因结婚

而在被拆迁公有住房内居

住 ； 不具有本市常住户

口， 与户籍在册人员结婚

多年而居住的外来人员，

结婚还未满可以迁入上海

市的年限； 被住房保障与

房屋保障管理局认定为居

住困难人员。

但是， 即便户籍在册

也不一定能获得补偿， 比如

空挂户口就不能获得补偿，

属于同住人才能。 同住人是

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

在被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

常住户口， 已实际居住一年

以上， 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

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

的人。 他处住房的性质仅限

于福利性质取得， 居住困难

是指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22

平方米。

承租公房征收， 谁能获得补偿

朱静亮（合伙人、 律师）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 号世纪汇广场一座 12 楼

咨询电话： 13817291047

lawyerzhu_1986@126.com


